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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安徽裕繁公司与日本债务问题再研究* 

韩剑尘 

【摘 要】安徽裕繁公司的涉日债务问题是北洋时期安徽三大外债之一，亦是影响近代安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

题。在中日两国文献资料互证的基础上，我们对北洋时期安徽裕繁公司外债的形成过程及其相关重要史实进行考述，

认为安徽裕繁公司与日本三井洋行、八幡制铁所、横滨正金银行之间均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安徽裕繁公司存在

债务关系的日本企业主要是中日实业有限公司以及住友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等日本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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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裕繁公司与日本方面“售砂借款” 债务问题是北洋时期(1912—1928) 安徽三大外债之一， 颇受史学界关注。① 这笔

中日民间企业间的债务时间跨度长， 形成过程复杂， 本息金额巨大， 对近代安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日本政府

的暗中介入更使得债权债务关系迷雾重重。本文在中日两国文献资料互证的基础上， 对北洋时期安徽裕繁公司外债的形成过程

重新进行梳理， 并对其中重大史实进行考证， 以澄清事实， 还原真相， 揭示日本政府控制与掠夺我国铁矿资源的方式与手

段。 

一、安徽裕繁公司与日本三井洋行并无债务关系 

长期以来两岸史学界普遍认为三井洋行是最早与安徽裕繁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日本企业。1913 年广东商人霍守华在安

徽繁昌创办裕繁铁矿公司后， “由于缺乏技术装备， 只能使用土法开采， 效益低下。日本三井洋行经理森恪通过考察， 认

为长龙山铁矿地质条件优良， 交通便利， 即与霍守华秘密达成协议， 预付20 万日元开矿资金，控制裕繁矿砂的收购权。1914 

年10 月， 双方签订销砂合同”， “而在1914 年3 月， 国民政府颁布的新矿业条例，明确了铁矿国有的政策， 非经政府特

许， 不能领照。上述草约与新法相违， 双方遂策划改由中日合办的中日实业有限公司取代三井洋行”。② 台湾“中央研究院” 

研究员陈慈玉亦认为“裕繁公司成立之初即向三井借款， 约定由日方提供资本及设备， 中方出售矿石， 与大冶铁矿条件类似”， 

此后“中日实业接续三井的投资约定后， 与裕繁公司签订契约”。③ 

然而， 根据中日实业有限公司调查室编撰的《支那裕繁公司借款关系之沿革》一书④中所刊载的大正三年（1914 年） 10 月

7 日《森恪裕繁铁矿公司间矿石买卖契约书》原件内容看， 森恪是以个人名义， 而非代表三井洋行与裕繁公司签订合同的， 这

份合同的见证人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松平恒雄。⑤ 

森恪， 日本大阪府人， 立宪政友会重要成员， 1905年以三井物业商店学徒身份来到中国， 之后曾出任三井物产上海、

天津等处的支店长， 成为三井财阀的“第一流中国通”。⑥ 作为活跃在中国政坛和财经界的日本极右政治家， 森恪拥有不为

人知的多重身份。1914 年10 月森恪与裕繁公司签订“售砂借款” 合同时， 其最为人所熟悉的公开身份是三井物产支店长。

这也就造成了时人多误认为森恪是代表三井与裕繁公司签约的。如1922 年《东方杂志》就曾撰文认为， 安徽繁昌桃冲铁矿“原

系芜湖商人发现，以三万元建熔炉一基， 事无结果， 遂归三井洋行手”。⑦日后， 此说更是在国内广泛流传， 屡见于各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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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文献之中。 

事实上， 森恪此时还有另一个身份———中日实业公司常务董事。中日实业公司的前身是中国兴业会社。1913年 2 月， 孙

中山在东京联合中日两国财经界人士发起组建了中国兴业会社， 自任该公司总裁， 目的是筹集资金发展中国的实业。⑧ 而孙

中山最先联络的日本企业就是三井财团。因此， 中国兴业会社创立伊始就与日本三井企业关系密切， 其元老涩泽荣一曾自称

为“该公司(中国兴业会社)创立之时主要尽力之人”。⑨ 三井常务董事长山本条太郎则出任中国兴业会社的顾问， 其下属森恪

出任中国兴业会社的董事。⑩ 不久中国政局变动，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 讨袁失败， 被迫逃亡日本。为破坏孙中山与日本

实业界的合作， 袁世凯于 1913 年 10 月邀请中国兴业会社副总裁仓知铁吉访华， 在北京召开中国兴业会社会议， 通过了补

选袁世凯亲信杨士琦（安徽泗县人） 为中方总裁等决议。○11在此背景下， 中国兴业会社改组总会遂于 1914 年 4 月 25 日在日

本东京商工会议所召开， 中国兴业会社正式改组为中日实业公司， 由杨士琦、仓知铁吉出任正副董事长， 孙多森、森恪等四

人当选常务董事。○12由此可知， 当 1914 年 10 月 7 日森恪与安徽裕繁公司签订“售砂借款”合同时， 他不仅担任着三井物产

的支店长， 而且亦兼任着中日实业公司常务董事一职。 

虽然1914 年10 月7 日森恪是以个人名义与裕繁公司达成“售砂借款” 合同， 但这份合同实际上是为中日实业公司签订

的。这份合同签订后的第九天， 即1914 年10 月16 日， 中日实业公司副董事长仓知铁吉在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

信件中明确写明， 安徽裕繁公司已经与“敝社在支代表者森恪” 之间签订了矿石买卖契约。○13此外， 森恪的身份问题也可以

在中日实业公司1915 年发表的《第二次营业报告书（1914 年4 月1 日—1915 年3月31 日）》中得到直接确认。该报告书在回

顾公司发展历程时曾指出， “裕繁铁矿公司售砂草约， 为森董事（即森恪） 与该公司代表霍守华所订。当时铁矿国有之说盛

行，合同虽归本公司， 几遭驳斥， 犹幸裕繁得照在先， 免于取消。增区一层， 则已无望。中经多少波折， 合同方得承认。

而安徽绅士反对陡起， 声言专拍霍商， 决不侵犯本公司之利益。本公司自不能不稍作观望， 以期与我无伤。森董事因手订原

约， 迳付定砂银贰拾万元， 此举系履行条约， 或尚不至为所借口”。○14这无疑表明了森恪实际上是代表中日实业公司与安徽

裕繁签约合同的。 

那么， 森恪为何仅以个人名义而非直接以中日实业公司常务董事的身份与裕繁公司签约呢？ 这首先需要澄清中日实业公

司的国籍问题。学界对此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日实业公司是中国籍企业， 另一种观点以张雁深先生为代表， 认为

中日实业公司等近代“中日合办事业”应具有中日两国双重国籍。○15对此笔者均不敢苟同。事实上， 中日两国在协商成立中日

实业有限公司之时就曾达成共识， “公司国籍为日本， 在中国政府（工商部） 注册，与中国公司享有同等之权利”。○16因此

中日实业有限公司应是在华享有特权的日本企业， 时人就已视之为“日商”，此后的国民党政权亦将其作为“日商” 对待。○17 

故此， 当中日实业公司暴露出妄想控制安徽铁矿资源的意图后， 中方各界人士便群起批驳与抵制。众议院陈邦燮等议员

就曾为中日实业公司一事质问过北洋政府， 认为“该公司成立于项城时代， 原为敷衍日人所设”， 不应支持其发展。○18而反

对声最为激烈的是与此事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安徽籍政界要员。安徽寿县籍士绅孙多森“运动政府要路， 买言论机关， 煽动省

民， 图设立所谓通惠公司（与中日公司同一目的)， 以移利权。一时当路者为动， 民意激昂， 中日实业与裕繁公司之关系几

濒绝境”。○19而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的孙多森和森恪一样， 正担任着中日实业公司常务董事一职。 

不仅如此， “售砂借款” 合同的见证人，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松平恒雄在1914 年12 月1 日给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的信件中

报告， 今年四月农商总长张謇频频倡议“铁矿国有论” 后， 中日实业公司董事长， 安徽泗县人杨士琦表面反对“铁矿国有

论”， 而实际上“于段祺瑞其他安徽出身之有力者， 谋求安徽之铁矿采掘全然之于安徽人之手”，并指出杨士琦是孙多森的

幕后支持者。○20 

由此可见， 在安徽裕繁公司“售砂借款” 合同问题上， 中日实业公司中的中日双方高层决策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与对

立。在这样的背景下， 森恪企图以中日实业公司代表身份与安徽裕繁公司签约显然是无法通过公司高层一致的授权与认可的。

而森恪以私人身份签订契约， 既是日本方面绕过阻力的权宜之计， 又是占尽先机的阴谋诡计。1915 年中日实业公司进行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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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琦落选董事长，改任公司顾问， 原常务董事孙多森职务下调， 改任董事。次年， 森恪就顺利的将与安徽裕繁公司之间的

“售砂借款” 合同让渡给了中日实业公司。中日实业公司随即成为了安徽裕繁公司的债权人。 

综上所述， 以往观点认为三井洋行与安徽裕繁公司存在债务关系， 显然是误读了合同当事人森恪的真实身份。事实上， 三

井与裕繁公司之间既无矿石买卖关系， 也无债务纠纷。“售砂借款” 合同其实是森恪表面上以个人身份， 但实质上是为中日

实业公司签订的。从法律层面上讲， 安徽裕繁公司涉日债务问题应始于森恪的个人借贷。之后中日实业公司取代森恪， 成为

安徽裕繁公司的债权人。日本三井洋行则是安徽裕繁公司债务问题的局外人，自始至终并未产生任何关联。 

二、日本政府的暗中介入与安徽裕繁公司债务问题的迷雾化 

1. 日本政府介入安徽裕繁公司债务问题的动因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工业迎来“古今未曾有之殷盛”， “铁材需求额之激增令

人惊愕”。○21然而“日本本邦无丰富之铁矿，除蕴藏三百万吨之釜石铁山外， 其他仅零星贫矿数处而已”， “即令如万国地质

学会所发表， 日本本邦含有六千万吨之铁矿， 加朝鲜之能采掘量五千万吨， 合计一亿一千万吨。依其农商务省调查， 全国

每年需铁材约百三十万吨， 即生铁百五十万吨， 改算矿石， 则为三百万吨， 故约三十七年间即消费殆尽”。○22为保障本国铁

矿石资源供给，日本帝国主义便将侵略的目光瞄准了中国。一方面， 日本政府通过“中日合办” 的方式成立“中日合办振兴

铁矿有限公司” 和“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 控制了我国东北地区的铁矿资源， 另一方面则染指扬子江， 与英德

等国争夺对湖北大冶和安徽桃冲铁矿的控制权。据日本农商务省临时产业调查局 1918 年的实地勘察， 安徽桃冲铁矿石品位良

好， 矿石储藏量丰富。○23在日本政界看来， 安徽桃冲铁矿已经事关本国钢铁业发展大局， 势在必得。中日实业公司副董事长

仓知铁吉曾说： “该矿矿量自山顶至山麓约两千万吨， 合之表现在地上者， 当在四千万吨以上， 即使有年额五十万吨之制

铁所出现， 亦可供给四十年之久„„桃冲铁矿之于日本， 实日本制铁事业之福音也”。○24这就促使日本政府积极介入安徽裕繁

公司债务问题， 暗中操纵日本企业向裕繁公司的借贷活动， 目的是利用债权实现对铁矿的控制权， 从而使得安徽裕繁公司债

务问题逐渐复杂化， 陷入重重迷局。因此有必要梳理日本政府介入安徽裕繁公司债务问题的过程， 以纠正错误认识， 澄清相

关史实。 

2. 日本政府介入安徽裕繁公司债务问题的契机 

1916 年1 月22 日， 安徽裕繁公司与中日实业公司重新签订“售砂借款” 合同后， 中日实业公司完全垄断了安徽桃冲铁

矿石的出口销售。中日实业公司副董事长仓知铁吉等人随即在日本发起成立了东洋制铁所。1918 年中日实业公司与东洋制铁所

签订了《中日实业、东洋制铁之间关于桃冲铁矿石的买卖契约》。○25此后裕繁公司所产铁矿石“销路供给中日实业公司， 转输

日本五大制铁所。如八幡每年二三十万吨， 釜石制铁所两万吨， 日本制钢所数万吨， 三菱制铁所五万吨， 而东洋制铁所专

用本矿之处”。○26 

按照合同， 东洋制铁所每年必须购买30 万吨桃冲铁矿石。然而， 东洋制铁所自成立之后却一直经营不善， 无法履行合

同。有观点认为， “为了避免丧失桃冲铁矿厂的独占购买权， 同时为了开辟新的铁矿石供应地， 补充大冶铁矿石供给不足， 

八幡制铁所于1920 年向日本政府提出取代东洋制铁会社， 购买桃冲铁矿石， 并要求政府资助整理裕繁贷款”。○27此后“裕繁

公司每年运交八幡制铁所20万吨铁矿石， 贷款本息由运交的铁矿石抵还”。○28由此看来， 东洋制铁所的经营问题是日本政府介

入安徽裕繁公司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 结果是安徽裕繁公司与日本八幡制铁所之间形成了债务关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东洋制铁会社经营不善的情况属实， 但提出解决方案的并不是八幡制铁所， 而是日本大藏省。

如上文所述， 裕繁公司与东洋制铁所之间既无资金借贷关系， 又无签订任何矿石买卖合同， 因而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东洋

制铁会社陷入困境， 无法大量购买铁矿石， 但这不会对裕繁公司的经营造成直接冲击， 更不会影响到裕繁公司与中日实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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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间买卖合同的履行， 中日实业公司还有其它铁矿石售卖渠道， 仍会牢牢控制住安徽的铁矿资源。而安徽裕繁公司如果遇

到经营危机， 一旦破产解散， 与日方合同便会自然终止， 这将会直接导致日方铁矿石独占购买权的丧失， 进而威胁到日本

的铁矿石供给。这显然是急于发展本国钢铁业的日本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 日本政府介入这起跨国民间企业债务问题

的契机， 不是东洋制铁会社的经营不善问题， 而是安徽裕繁公司紧迫的债务危机。 

1916 年安徽省议会曾提议撤销安徽裕繁公司矿权，理由之一便是“该奸商既全无资本， 所需悉依赖外人”。○29实际情况也

基本如此， 安徽裕繁公司自建立之初就负债累累。从日方披露的资料看， 1920 年安徽裕繁公司总计债务472 万日元， 包括

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东洋制铁会社出资给中日实业公司， 由中日实业公司出面借贷的224 万日元。另一部分是裕繁公司从朝

鲜银行、浙江银行（后改称浙江实业银行）、住友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的248 万日元。而这其中最棘手的债务是裕繁公司从浙

江银行借贷的68万日元高利贷， 其中15 万日元贷款的还款期限是1920 年8 月11 日， 53 万日元贷款的还款期限是1920 年8 

月31日。而此时的安徽裕繁公司已无力偿还这两笔马上就要到期的债务了， 面临即将破产的窘境。○30 

为了维护本国利益， 继续控制安徽桃冲铁矿石的“一手输入权”， 日本大藏省提议于1920 年8 月10 日、19 日两次召开

了“大藏农商务两省关系者会议”。11 月4 日，日本内阁最终决定介入安徽裕繁公司债务问题， 由大藏省预金部提供资金150 

万日元， 其中68 万日元被指定用于安徽裕繁公司归还浙江银行债务， 另外82 万日元用于矿山设备维护。此即日本方面所说

的“第一回预金部资金融通（百五十万元贷付）”。○31  

由此可知， 正是安徽裕繁公司的债务危机， 而非东洋制铁所经营问题为日本政府的介入提供了契机。八幡制铁所与安徽

裕繁公司之间也并不存在任何债务关系， 安徽裕繁公司运送给八幡制铁所的铁矿石也并非抵债所用， 而是安徽裕繁公司出售

给中日实业公司， 再由中日实业公司依照之前的合同转手出售给八幡制铁所。真正操纵安徽裕繁公司债务问题的幕后黑手其实

是日本政府。而日本政府正是利用这次借贷活动， 牢牢掌握了对安徽裕繁公司的控制权。 

3. 日本政府介入安徽裕繁公司债务问题的具体方式 

1920 年11 月4 日日本政府决心介入裕繁公司债务问题， 但是在这笔借贷资金的幕后具体运作问题上， 日本政府可以说

是煞费心机。 

首先， 由中日实业公司出面与安徽裕繁公司在 1920 年 12 月 3 日签订借款协议， 约定由前者借给后者 150 万日元。○32随

后， 横滨正金银行与中日实业公司于 12 月 21 日签订《正金中日实业间百五十万元贷付契约书》， 由正金银行借贷给中日实

业公司资金 150 万日元， 期限 15 年，利息为年七分五厘， 资金用途约定为用于中日实业公司借贷给安徽裕繁公司， 由后者

归还其所欠浙江银行债务以及必要的矿山维护费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此份合同的第七条中明确约定， 横滨正金银行取得

了之前中日实业公司曾借贷给安徽裕繁公司的一笔 250 万日元债务的代理权。在此合同后附有安徽裕繁公司总经理霍守华与中

日实业公司专务取缔役（即常务董事） 尾崎敬义联名签署的承诺书， 证实双方认可横滨正金银行对这笔债务的委托代理。○33在

完成上述工作之后， 日本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方才于 12月 27 日与横滨正金银行签订《预金部正金间百五十万元贷付契约》， 由

大藏省预金部提供 150 万日元给横滨正金银行， 利息为年六分五厘， 这笔钱将由横滨正金银行借贷给中日实业公司。○34 

这笔借贷资金为何运作过程如此繁琐， 这与此时期日本政府对华借款方针密切相关。1916 年寺内正毅出任日本首相后， 提

出“中日亲善”， “中日经济提携” 等政策，企图通过财政援助， 扩大日本在华的政治， 经济权益。时任财政大臣的胜田

主计亦提出名噪一时的“菊分根” 政策， 主张加大对华借款， “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地化”。○35日本政府强调“对华借款

所需资金， 先试由民间筹集， 其不足部分在政府预金部（即储蓄部） 能力范围内提供”；同时“东亚兴业公司及中日实业公

司之类代办机构应尽量利用之。”○36而东亚兴业公司是日资企业， 无法做到同中日合办的中日实业公司一样“与中国公司享有

同等之权利”。因此， 中日实业公司自成立伊始就成为日本对华借款活动的重要平台， 先后参与北洋政府交通部电话借款、

山东省借款、汉口造纸厂借款、电灯公司借款等等。中日实业公司对华借贷业务规模的迅速扩张致使日本政府开始考虑投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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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1918 年日本大藏省理财局制定《日支亲善经济合作机构概要》， 要求改善中日实业会社经营状况。○37在这样的背景下， 

横滨正金银行才得以债务代理人的身份介入中日实业公司与安徽裕繁公司的债务关系中来， 目的是加强日本政府对中日实业公

司的财务监管， 防范债务资金风险。 

从法律层面上分析， 中日实业公司才是安徽裕繁公司真正的债权人， 只不过中日实业公司借给安徽裕繁公司的这笔资金

事实上是由大藏省预金部提供的， 由横滨正金银行具体经办和实施监管。而安徽裕繁公司与横滨正金银行之间并未签订任何借

贷合同， 自然也就不存在债务关系。 

1924 年（大正十三年） 日本大藏省曾就汉冶萍公司和裕繁公司的债务问题编写《汉冶萍公司及裕繁公司对本国货款一览

表》。○38其中裕繁公司的债务情况请参见表1。 

 

从表1 可以清楚看出， 虽然日方借贷资金来源复杂，但是只有中日实业公司与安徽裕繁公司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

系。由此可以肯定，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与安徽裕繁公司并无债务关系。 

然而， 日本政府这一复杂的暗中操纵却还是严重误导了国人， 史学界长期以来误认为横滨正金银行是安徽裕繁公司后期

主要的债权人。从学理上讲， 这一错误认识根源在于忽视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混淆了债务关系与债务的资金来源这两个概

念。不仅如此， 另有观点认为横滨正金银行曾三次借款给安徽裕繁公司， 分别是1920 年12 月借贷150 万日元， 1923 年2 月

借贷40 万日元， 同年3 月借贷285 万日元， 总计金额为475 万日元。○39事实上， 1920年日本政府主导的“第一回预金部资金

融通（百五十万元贷付）” 后， 安徽裕繁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于是1923 年（大正十二年） 1 月31 日， 

日本政府内阁决议通过“第二回预金部资金融通（三百二拾五万元贷付） 内阁决定书”， 决定再由大藏省预金部向安徽裕繁

公司融资325 万日元。○40这笔借贷资金的运作流程基本和第一回相似， 所不同的是这笔钱是分期交付的， 在1923 年2 月借贷

40 万日元， 同年3 月借贷285 万日元，合计325 万日元。所以， 这实质是一笔借贷合同的分期履行。从史实上看， 日本政

府前后共两次而非三次介入到安徽裕繁公司的债务问题中来。 

三、结语 

通过利用中日两国文献资料相互考证， 我们基本可以明晰北洋时期安徽裕繁公司的涉日债务形成过程以及日本政府控制安

徽铁矿资源的具体方式。中日实业有限公司始终是安徽裕繁公司的主要债权人， 也是日本政府介入这起中日民间企业债务纠纷

的主要操作平台， 是日本政府操纵并控制中国矿业资源的重要前台代理人。除此之外， 与安徽裕繁公司存在债务关系的日本

企业还有住友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等日本商业银行。1920 年（大正九年）安徽裕繁公司欠日本朝鲜银行15 万日元债务、

台湾银行20 万日元、山口银行20 万日元、住友银行45 万日元。○41而到1922 年（大正十一年） 安徽裕繁公司已经偿还大部分

债务， 仅欠日本住友银行38 万日元。○42相对于中日实业有限公司的贷款而言， 这些债务不仅数额较小， 而且并无政府资金背

景， 只是民间企业间的普通借贷活动。而安徽裕繁公司与日本三井洋行、八幡制铁所、横滨正金银行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债权债

务关系， 对学术界在此历史史实上的认识有必要重新进行探讨与澄清， 以期引起学术界的争鸣， 推动有关学术问题进一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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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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